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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宗旨
    黄汲清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为纪念他对中国地质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传承和弘扬他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鼓励广大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献身地质事业，促进我国地质事业的繁荣与可持续发展，特设立了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基金。 
第二条 基金本金来源
    一是黄汲清先生的家属遵照他生前的愿望，将黄先生荣获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中的50万元港币捐赠给中国地质学会作为发起资金；二是中国地质学会发动相关单位捐资。 
第三条 奖励对象及指标
    奖励45周岁及以下的在我国地质科学领域做出创造性科学成就或在地质勘查、地质教育等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地质科技工作者。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不超过15人。 
第四条 组织机构
    成立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基金的管理工作。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由学会相关地勘行业单位的院士专家组成，设主任1人，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含黄汲清先生直系亲属代表1人）、秘书长1人。委员会每5年改选1次，每届更换至少三分之一委员。基金管理委员会设在中国地质学会，基金管理委员会下设基金管理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成员由学会办事机构派出。 
第五条 基金管理委员会职责
（一）制定、修改基金章程； 
（二）制定、修改奖励条例； 
（三）审议工作计划并监督实施； 
（四）审批获奖人员名单； 
（五）审核年度预算和决算； 
（六）听取、审议秘书长工作报告； 
（七）资金管理； 
（八）颁奖； 
（九）其他与本基金有关的事宜。 
第六条 基金来源
（一）国内外友好团体、个人的捐赠； 
（二）国内外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赞助； 
（三）其他符合我国法律和国际公约有关规定的捐赠。 
第七条 基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
（一）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基金的本金存入银行，购买国库券和国家发行的其他债券，如采用其他方式增值必须经基金管理委员会讨论，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同意后方可实施； 
（二）获奖者奖金用基金本金的利息等增值部分支付； 
（二）基金日常管理工作所需费用由基金利息支付； 
（三）基金管理工作接受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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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章程自基金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二）本章程的解释权归基金管理委员会。 

